东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文件
东文广新通〔2016〕59号

关于贯彻落实广东省文化厅转发文化部关于

启用新版文化市场经营许可证的通知

各中心镇（园区）宣教文体局、各镇（街）文化广电服务中心：
现将《广东省文化厅转发文化部关于启用新版文化市场经营许可证的通知》（粤文市〔2016〕74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同时提出以下工作要求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
一、自2016年4月起，全市启用新版的文化市场经营许可证，新版许可证由省文化厅按文化部规定的标准统一印制和配发，接通知后请各单位派工作人员到局办公大楼一楼办事窗口领取。
二、已参加2015年换证的娱乐场所经营单位继续使用旧版文化经营许可证，在有效期满前一个月内申请换领新版许可证，逾期不来申请换证的将依法办理注销手续。
三、已参加2015年换证的上网服务场所（网吧）的经营单位，必须在2017年4月1日前全部完成新版许可证的换发工作。各中心镇（园区）自行换发新版许可证，其他镇（街）请于2016年7月30前把辖区内网吧的旧版许可证收集好后，统一递交文化市场与产业科换发新证。
四、各镇（街）文化主管部门通知辖区内的营业性演出单位及艺术品经营单位于2016年6月30日前完成办理换证及备案证明换证工作，相关表格请上东莞文化市场管理群下载（qq群号: 1895889)。
五、各中心（镇）在换证过程中，对查实符合《行政许可法》第七十条所列情形的，可提交申请由原发证单位依法办理旧证注销手续，不再换发新版文化经营许可证。
六、请各镇（街）在既定的时间内有计划的推进辖区新版文化市场许可证的换发工作，如遇问题请及时反映。
特此通知。
东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

2016年4月15日

（联系人：肖恒，22837055；张妙珍，2283705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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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、各镇（街）文化市场综合
执法分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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